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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買賣電器設備、提供電機工程及承包服務、買賣上市證券、

進行物業發展及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以外所有其他地區分銷若干文化、媒體、影片、娛

樂及／或相關產品。

2. 採納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分類報告」，該項會計實務

準則已對本年度之財務報表生效。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訂明適用於分類財務報告資料之原則，規定管理層須評估集團之主要風險或回報

是否以業務分類或地區業務分類為依據，並決定以當中其中一項基準作為主要分類資料申報形式，而

以另一項基準為次要分類資料申報形式，是項香港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為，納入主要額外細分申報披

露事項，詳見財務報表附註4。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編製一切適用之會計實務準則及釋義、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

及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而編製。本集團在編製財務報表時所跟從之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如下：

(a) 編製之基準

編製財務報表之計算基準乃按照歷史成本並就投資證券及發展中待售物業之重估作出修訂後計

算，詳情請參閱下述會計政策。

(b) 綜合賬目之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財務報告。

倘一間附屬公司乃在嚴格限制下運作，而有關限制嚴重影響本集團於可見將來對其資產及營運之

控制權，則本集團於該附屬公司之權益乃按有關限制生效日期根據權益會計法計算所得之數額扣

除其後之減值撥備列入綜合財務報表。

於年內購入或出售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業績，分別由其購入之有效日期開始或計至出售之有

效日期止載入綜合收入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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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b) 綜合賬目之基準（續）

本集團內各公司間之重大交易及結餘均在綜合賬目時對銷。

(c) 商譽

商譽乃於綜合附屬公司賬目時產生，指收購該等公司時所付收購代價高於收購當日相關資產淨值

之部分，並撥作資本採用直線法按其可使用年期分10年攤銷。

因收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所產生之商譽會計入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賬面金額內。

在真正出售於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時，計算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

業所得之溢利或虧損之過程中，會計及以往在儲備內對銷或進賬之應佔未攤銷商譽。

(d) 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乃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其已發行股本或註冊資本、或控制其過半數投票權、或

控制其董事會或等同權力機構組成之公司。

在本公司之財務報表中，於附屬公司之投資乃按成本列賬。董事會僅在認為出現重大非短暫性質

減值之情況下作出撥備。附屬公司之業績乃按本公司於年內已收及應收之股息入賬。

(e) 聯營公司

聯營公司乃指本集團對其有重大影響惟並非可對其作出控制或聯合控制之公司，並因此有權參與

彼等之財務及經營決策。

綜合收入報表包括本集團本年度應佔其聯營公司收購後之業績。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於聯營公

司之權益則按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於收購時之資產淨值（以未撇銷者為限）列賬。

本集團與其聯營公司進行之交易時，未變現之溢利及虧損乃按本集團於有關聯營公司中所佔權益

而對銷，除非未變現虧損部分可證明轉讓之資產有減損之情況則例外。

聯營公司之業績乃按本公司於年內已收及應收股息入賬。在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內，於聯營公司

之投資乃按成本減董事認為就反映非短暫性質之減值有需要之任何撥備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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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f) 合營企業

合營企業乃一項合約安排，據此，本集團與其他人士進行一項由各方共同控制之經濟活動，而參

與各方均不能單方面控制該項經濟活動。

綜合收入報表載有本集團於年內所佔共同控制機構之業績，而綜合資產負債表則載有本集團所佔

共同控制實體之資產淨值及收購產生之商譽（已扣除累計攤銷）。

(g)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集團出售電器設備及本集團對外向顧客提供電機工程及承包服務，以及買賣證券投資

之已收及應收淨額。

(h) 收益確認

1. 銷售貨品之收入乃於貨品付運及擁有權轉移時予以確認。

2. 銷售證券之收入乃按證券於交易日成交之基準予以確認。

3. 倘建築合約之成果能可靠評估，則定價建築合約之收益按百分比法（參照於結算日估計總合

約價值收益之百分比計算）予以確認。倘建築合約之成果未能可靠評估，則收益只會根據已

承擔而可能收回之合約成本予以確認。

4. 投資之股息收入乃於本公司收取有關款項之權利確定時予以確認。

5.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乃在計算尚餘本金及適用利率後，以時間比例基準確認。

6. 其他利息收入乃如上文按時間比例基準方式在綜合收入報表內予以確認，惟倘應收款項被

視為呆賬，屆時則不再按應計利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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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i) 有形固定資產及折舊

1. 估值

有形固定資產乃按成本減累積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資產之成本包括其購買價及令該資產

達致可作既定用途之現時運作狀況及地點之任何直接應佔成本。有關已經確認之有形固定

資產之隨後開支，會在日後經濟利益超出資產現況原本估值表現及將會撥歸公司時加至資

產之賬面值上。所有其他之隨後開支乃於承擔之年內確認為開支。

2. 折舊

有形固定資產之折舊乃就有關資產之預計可使用年期按下列年率採用直線法撇減其成本至

其估計可變現值而計算：

租賃土地 ： 於租約尚餘年期內撇銷

樓宇 ： 於租約年期內撇銷

租賃物業裝修 ： 20%

傢俬、裝置及設備 ： 15%至20%

廠房及機器 ： 15%

工具 ： 331/3%

汽車 ： 25%

3. 出售收益或虧損

出售有形固定資產之收益或損益乃指有關資產之銷售所得款項淨額及其賬面值之差額，並

於綜合收入報表中予以確認。

(j) 租賃資產

根據財務租約持有之資產已經撥充資本。租金款項之利息部分已按租賃之年期計入綜合收入報表

中，該利息部分乃指償還資本未清償餘額之固定部分。折舊乃指根據本集團之折舊政策而作出撥

備。

所有其他之租約均列作營運租約，而租金款項計算乃以直線基準按有關租約之年期計入綜合收入

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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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k) 研究及發展成本

研究及發展之開支乃於承擔之年度在綜合收入報表內扣除，惟倘進行者乃重大項目，且合理預計

發展成本可於日後之商業活動中收回則除外。該等發展成本將遞延計算，並就有關項目投入商業

營運日期起計之項目年期內撇銷。

(l) 投資證券

證券投資乃按交易日期基準確認，而最初乃按成本計算。

於其後之申報日期，本集團已表明意向並有能力持至到期日之債務證券（持至到期日債務證券）

乃按已分攤成本減任何已確認以反映不可收回款項之虧減數額計算。於收購持至到期日證券時產

生之折讓或溢價之每年攤薄額乃與有關票據年期應收之其他投資收入合計，以便於每段期間所確

認之收入代表投資之固定收益。

持至到期日債務證券以外之投資乃分為投資證券及其他投資。

投資證券指就已確定之長期策略目的而持有之證券，乃於其後申報日期按成本減非短暫性質之虧

減數額計算。

其他投資按公平價值計算，而未變現之收益及虧損乃包括在本期間之溢利或虧損淨額內。

(m) 存貨

存貨乃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值列賬。成本包括一切購買成本及（如適用）兌換成本

與使存貨達到現時所在地及現況所產生之其他成本，並採用先入先出法計算。可變現淨值指在日

常業務過程中之估計售價減完成銷售及促成銷售所需之估計成本。

(n) 建築合約

倘建築合約之成果能可靠評估，則合約成本會參照合約於結算日之完成情況按合約收益之相同確

認基準，在綜合收入報表內扣除。

倘建築合約之成果未能可靠評估，則合約成本會於承擔之年內列作開支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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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n) 建築合約（續）

倘合約成本總額可能超出合約收益總額，預計之虧損乃隨即列作開支予以確認。

倘經計入已確認溢利及扣除已確認虧損後，截至結算日之合約成本超過按進度繳付之款額，就合

約工程而言，超出之部分將列作客戶所結欠之款項。倘經計入已確認溢利及扣除已確認虧損後，

按進度繳付之款額超過截至結算日之合約成本，就合約工程而言，超出之部分將列作本公司結欠

客戶之款項。於資產負債表中，在有關工程展開前所收之款項，乃列作作為已收墊款之負債。於

資產負債表中，客戶就已展開之工程所應付而尚未繳付之款項，乃列作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o) 持作銷售之發展中物業

持作銷售之發展中物業列作流動資產，並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由董事根據當時市況釐定）兩者

中之較低值列賬。

(p) 資產減值

於各結算日，本集團均會審閱內部及外部資料來源，以確定資產是否存在減值跡象。

倘存在減值跡象，則本集團會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進行估算。倘資產賬面值或其現金產生單位超

出其可收回金額，本公司將就此確認減值虧損。

1. 可收回金額之計算方法

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乃其銷售價格淨額與使用價值兩者間之較高者。評估使用價值時，估計

未來現金流量乃按稅前折讓率折讓至現值，而折讓率須能夠反映目前市場對貨幣時間價值

及資產特定風險之評估。倘資產所產生之現金流量大部分不能與其他資產分開，則其可收

回金額乃按獨立產生現金流量之最小組別資產（即現金產生單位）釐定。

2. 減值虧損撥回

倘用以釐定可收回金額之估計數額出現變動，減值虧損將予以撥回。

減值虧損撥回須以過往年度資產若無減值確認下原應釐定之賬面值為限。減值虧損撥回乃

於確認撥回之年度計入綜合收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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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q) 流動資產及負債

預期流動資產將於結算日後12個月內或於本集團業務周期之一般過程中變現。預期流動負債將

於結算日後12個月內或於本集團業務周期之一般過程中清還。

(r) 外幣

以外幣結算之交易乃按交易日之㶅率換算。於結算日以外幣結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則按當日適用

之㶅率換算。因㶅兌而產生之一切收益及虧損均撥入綜合收入報表處理。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財務報表於綜合賬目時，凡以港元以外之貨幣為單位，及於中國或海外經

營，均按結算日之㶅率換算。綜合賬目時產生之所有㶅兌差額（如有）均撥入儲備處理。

(s)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乃按負債法就在可預見將來可能出現重大時差而產生之負債而撥備。

(t) 關連人士

倘一方擁有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之能力或於另一方作出財務及營運決策時可行使重大影響

力，則被視為關連人士。倘該等人士受同一方所控制或受同一方所重大影響，亦被視為關連人

士。

(u) 關連人士交易

關連人士交易乃指涉及關連人士之資源或責任之轉讓。

(v) 現金等值項目

現金等值項目指於購入三個月內到期，並可隨時轉換為已知數額現金之短期高度流動投資，減由

墊支日期起三個月內須償還之銀行墊款。

(w) 退休金計劃

於綜合收入報表中扣除之退休金成本，相當於就本集團定額供款退休金計劃（「定額供款退休金

計劃」）／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強積金計劃條例」）規定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

劃」）所應付之供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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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x) 借貸成本

借貸成本乃於產生時在綜合收入報表內扣除。

4. 分類資料

年內，本集團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分類資料乃以下列兩種分類形式

呈列： (i)主要分類呈報形式，按業務分類劃分資料；及 (ii)次要分類呈報形式，按地域分類劃分資料。

本集團乃根據業務及其產品及服務之性質，獨立籌組及管理各項業務。本集團之業務範疇各屬不同之

策略性業務單元，而各業務單元之產品及服務所涉及之風險及回報亦各不相同。各業務分類之詳情概

述如下：

(a) 電器設備分類包括製造及銷售電器設備；

(b) 上市證券分類包括買賣上市證券；及

(c) 電機工程及承包服務分類包括提供電機工程及承包服務。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建築材料業務已經出售。

本集團按地域劃分資料時，收入及業績乃按客戶所在地計入各個業務範疇，而資產則按照資產所在地

計入各個業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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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4.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

本集團

電器設備 上市證券 電機工程及承包服務 建築材料 綜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向外部客戶之銷售額／服務收入 92,516 93,861 — 76,826 11,475 27,332 — 5 103,991 198,024

分類業績 11,046 18,320 — (7,700 ) 1,046 2,511 — 5 12,092 13,136

利息收入 199 1,902

其他收入 1,610 11,046

分銷成本 (2,379 ) (2,485 )

一般及行政費用 (60,429 ) (66,353 )

經營業務虧損 (48,907 ) (42,754 )

融資成本 (82 ) (15 )

除稅前虧損 (48,989 ) (42,769 )

稅項 (417 ) (1,086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49,406 ) (43,855 )

少數股東權益 (306 ) (3,134 )

本年度虧損淨額 (49,712 ) (46,989 )

分類資產 55,621 53,598 9,932 8,335 4,577 7,258 — — 70,130 69,191

於未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之投資 — 17,172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1,500 11,500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0,000 —

未分配資產 48,443 58,286

資產總值 140,073 156,149

分類負債 14,144 15,059 3,445 10,390 2,941 5,138 — — 20,530 30,587

未分配負債 23,637 44,460

負債總額 44,167 75,047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7,136 205 — — — — — — 7,136 205

未分配款項 11,171 4,040

18,307 4,245

折舊及攤銷 478 1,243 — — — — — — 478 1,243

未分配款項 2,506 2,545

2,984 3,788

其他非現金支出 — — 156 551 — — — — 156 551

未分配款項 20,034 5,665

20,190 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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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4. 分類資料（續）

(b) 地域分類

本集團

香港 中國 綜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向外部客戶之

　銷售額／服務收入 103,991 198,024 — — 103,991 198,024

分類業績 12,091 13,136 — — 12,091 13,136

其他分類料：

分類資產 81,373 100,277 37,200 27,200 118,573 127,477

於未綜合計算賬目之

　附屬公司之投資 — 17,172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1,500 11,500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10,000 —

總資產 140,073 156,149

資本開支 8,307 4,245 10,000 — 18,307 4,245

5. 經營虧損

(a) 營業額：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  製造及買賣電器設備 92,516 93,861

　—  買賣上市證券 — 76,826

　—  提供電機工程及承包服務 11,475 27,332

已終止業務

　—  製造及買賣建築材料 — 5

103,991 19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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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5. 經營虧損（續）

(b) 經營虧損已扣除：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攤銷發展成本 33 1,473

商譽之攤銷 1,426 1,654

商譽之減值 — 29,400

核數師酬金 925 685

折舊自置有形固定資產 1,525 612

折舊根據財務租購合約持有之有形固定資產 — 49

土地及樓宇之營運租賃開支 2,623 453

呆壞賬撥備 — 865

物業之減值撥備 — 4,800

證券投資之減值撥備  —  其他投資 4,147 551

未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減值撥備 16,043 —

員工總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但包括

　退休金計劃供款） 11,578 14,581

退休金供款 601 524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5,522 2,281

出售有形固定資產虧損 79 —

壞賬撇銷 73 —

存貨成本開支 64,726 81,895

已計入：

出售有形固定資產之收益 20 9,389

(c) 其他收益：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99 1,902

租金收入 65 128

持有證券投資之未變現收益

　—  其它投資 258 —

已收佣金 44 50

股息收入  —  上市證券 — 1,400

其他 1,243 79

1,809 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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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6.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7 —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44 —

融資租約之利息 31 15

82 15

7. 董事酬金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61節披露之董事酬金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袍金：

　執行董事 364 —

　非執行董事 33 —

　獨立非執行董事 149 —

546 —

薪金及其他酬金：

　執行董事 6,561 4,505

　非執行董事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

 6,561 4,505

7,107 4,505

於上一年度，本公司若干董事曾獲授購股權。年內，該等購股權概未獲行使且已失效，有關詳情在董

事會報告書「董事之證券權益」一節有所披露。於上一年度，所授出購股權之價值並無自綜合收入報表

扣除或以其他方式作出披露。

年內，概無任何董事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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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7. 董事酬金（續）

董事酬金之範圍如下：

董事數目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零元至港幣1,000,000元 19 6

港幣1,000,001元至港幣1,500,000元 — —

港幣1,500,001元至港幣2,000,000元 1 1

港幣2,000,001元至港幣2,500,000元 — —

港幣2,500,001元至港幣3,000,000元 — 1

港幣3,000,001元至港幣3,500,000元 1 —

21 8

年內，概無任何董事作出放棄或同意放棄酬金之安排（二零零一年  —  無）。

8. 五名最高薪人士

年內之五名最高薪人士包括四名（二零零一年  —  兩名）董事，彼等之酬金載於上文附註7。餘下一名

（二零零一年  —  三名）非董事最高薪人士之酬金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988 2,704

退休金供款 35 82

1,023 2,786

彼等之酬金之範圍如下：

僱員人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零元至港幣1,000,000元 — 2

港幣1,000,001元至港幣1,500,000元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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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9.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各附屬公司之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二零零一年  —  16%）之稅率在財務報

表作出撥備。由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於年內並無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毋須就本公司及其聯營公

司作出稅項撥備。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稅項：

　本年度撥備  —  香港 417 1,247

遞延稅項：

　本年度撥回 — (161)

417 1,086

由於本公司及本集團並無因時差而引致重大之潛在負債，故並無作出遞延稅撥備。該等財務報表並無

就可對銷未來溢利之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原因為現時無法肯定稅項虧損可於可預見未來加以

動用。

10. 股東應佔本年度虧損淨額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在本公司之財務報表內處理 (28,883) (19,228)

附屬公司應佔款項 (20,829) (27,761)

(49,712) (46,989)

11.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虧損淨額港幣49,712,000元（二零零一年  —  港幣46,989,000元）與年內

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384,408,000股（二零零一年  —  887,35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概無發行可攤薄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顯示每股攤薄虧損。於去

年，潛在普通股數目如以下對賬所列推算出來，以便計算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攤

薄虧損。由於造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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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11. 每股虧損（續）

普通股股份數目之對賬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股 千股

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84,408 887,350

被視為無償發行之普通股 — 1,200

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84,408 888,550

12. 有形固定資產

於香港之 傢俬、

中期租賃 廠房及 裝置及 租賃

土地及樓宇 機械 設備 電腦設備 工具 汽車 物業裝修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按原值：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 — 909 3,626 533 846 3,125 1,460 10,499

　添置 6,031 47 1,155 109 — 600 366 8,308

　出售 — (667 ) (1,248 ) — (801 ) (1,510) — (4,226)

　來自不再綜合計算賬目之

　　附屬公司 — — (48 ) (228 ) (45 ) — — (321 )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6,031 289 3,485 414 — 2,215 1,826 14,260

折舊：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 — 775 2,152 138 802 1,939 50 5,856

　本年度開支 72 54 591 69 — 405 334 1,525

　出售時撥回 — (667 ) (1,248 ) — (801 ) (1,180) — (3,896)

　來自不再綜合計算賬目之

　　附屬公司 — — (22 ) (118 ) (1 ) — — (141 )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72 162 1,473 89 — 1,164 384 3,344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5,959 127 2,012 325 — 1,051 1,442 10,916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 134 1,474 395 44 1,186 1,410 4,643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為取得本集團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而抵押之有形固定資產之賬面淨值為港

幣5,959,000元（二零零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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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12. 有形固定資產（續）

租賃

物業裝修 辦公設備 電腦設備 汽車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

按原值：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 — — 36 — 36

　添置 3 19 70 600 692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3 19 106 600 728

折舊：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 — — 5 — 5

　本年度開支 1 1 14 45 61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1 1 19 45 66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2 18 87 555 662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 — 31 — 31

13. 發展成本

港幣千元

本集團：

按原值：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 8,514

　來自未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 (5,668)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2,846

累計攤銷：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 4,034

　來自未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 (1,221)

　本年度開支 33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2,846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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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14. 商譽

港幣千元

本集團：

按原值：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 36,697

　來自未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 (13,705)

　來自出售附屬公司 (8,733)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14,259

累計攤銷：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 21,200

　來自出售附屬公司 (228)

　本年度開支 1,426

　出售時撥回 (8,733)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13,665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594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15,497

15. 附屬公司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上市投資，按原值 36,400 63,120

減：減值撥備 (5,000) (15,745)

31,400 47,375

附屬公司之欠款 110,800 87,619

減：附屬公司之欠款撥備 (37,967) (21,924)

72,833 65,695

附屬公司之欠款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按通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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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15. 附屬公司（續）

以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詳情：

本公司所持有

已發行普通股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繳足 股本／註冊資本

登記／ 普通股股本／ 面值百分比

附屬公司名稱 營業設立地點 註冊資本 直接 間接 主要業務

% %

Great Well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租貸

　Global Limited

Gold Winner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買賣證券

　Aisa Limited

Jumbo Profit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買賣證券

　 Investments Limited

豐朗有限公司 香港 港幣2元 100 — 持有資產

Goalstar Holdings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Limited

Linfield International 英屬處女群島 2,850,000美元 80 — 投資控股

　Limited*

美捷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 港幣600,000元 — 80 製造及買賣

　電器設備

美捷工程（中國） 香港 港幣500,000元 — 80 暫無營業

　有限公司*

美捷工程國際 香港 港幣22,000,000元 — 80 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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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15. 附屬公司（續）

本公司所持有

已發行普通股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繳足 股本／註冊資本

登記／ 普通股股本／ 面值百分比

附屬公司名稱 營業設立地點 註冊資本 直接 間接 主要業務

% %

美捷電機服務 香港 港幣500,000元 — 80 提供電機工程

　有限公司* 　及承包服務

Discovery Net 英屬處女群島 50,000美元 — 100 買賣證券

　Limited

Prime Profit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買賣證券

　 Investments

　Limited

Sources Investments 香港 港幣2元 100 — 買賣證券

　Limited

Top Yiel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買賣證券

　 Investments

　Limited

World Target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買賣證券

　 International

　Limited

Tenin Investments 香港 港幣2元 — 100 物業發展

　Limited

Anwill Investments 香港 港幣2元 — 100 物業發展

　Limited

宇宙星有限公司* 香港 港幣18,000元 — 60 發展及推廣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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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15. 附屬公司（續）

本公司所持有

已發行普通股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繳足 股本／註冊資本

登記／ 普通股股本／ 面值百分比

附屬公司名稱 營業設立地點 註冊資本 直接 間接 主要業務

% %

世紀元素演藝經紀 香港 港幣2元 — 100 演藝經紀

　（香港）有限公司

世紀元素娛樂 香港 港幣2元 — 100 娛樂

　（香港）有限公司

新展有限公司 香港 港幣2元 100 — 分銷

駿雷（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 港幣2元 100 — 投資控股

俊耀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港幣2元 — 100 牌照持有人

駿升有限公司 香港 港幣2元 100 — 買賣證券

* 該等公司並非由鄭國衛會計師事務所審核賬目。

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上述各附屬公司概無任何尚未償還之借貸資本。

董事認為，上表所列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對本年度之業績有重大之影響，或構成本集團之資產淨額之主

要部分。董事認為，載列其他附屬公司之詳細資料乃過份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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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16. 未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減撥備 — 17,172

(i) 年內，本集團全數出售其於河北德智實業有限公司（本集團已無法參與該附屬公司之管理工作）

之股本權益，而該附屬公司並無在上一年度之財務報表內綜合計算。

(ii) 於二零零一年二月，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Goalstar Holdings Limited（「Goalstar」）意圖訂立

一項協議，Goalstar 會據此購入宇宙星有限公司（「宇宙星」）之60%已發行股份及股東貸款。

經諮詢法律意見後，Goalstar 撤銷該意圖之協議。董事們認為，本集團於宇宙星之投資不應

計入綜合財務報表內，為謹慎起見，本年度已就於宇宙星之投資作出全數撥備港幣16,043,000

元（二零零一年：無）。

17. 聯營公司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上市股份成本 40,900 40,900 — —

來自收購註銷資本儲備

　之商譽（附註28） (29,400) (29,400) — —

11,500 11,500 — —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下列聯營公司擁有權益：

投票權 所佔溢利

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地點 業務性質 所有權權益 百分比 ／虧損

Fu Tai Vacationing 香港 物業發展 38 40 38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附註）

Eastrip Development 香港 物業發展 50 50 50

　Limited（附註）

附註： 該等聯營公司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為止尚未有任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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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18. 合營企業

共同控制機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上市股份成本 10,000 — — —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下列共同控制機構擁有權益：

投票權 所佔溢利

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地點 業務性質 所有權權益 百分比 ／虧損

北京世紀元素 中國 提供及發行音樂 50% 50% 50%

　娛樂有限公司 　及其相關產品

該共同控制機構直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年為止未開始營業。

19. 投資證券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證券 — 5,999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證券

非上市投資，按成本 14,879 14,879

減：減值撥備 (12,871) (9,000)

2,008 5,879

減：重列為流動資產（附註20） (2,008) —

— 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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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19. 投資證券（續）

上文所述其他非上市投資證券包括本集團於  Max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之投資。該公司乃於美利

堅合眾國註冊成立，從事物業投資業務。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非上市投資即所持有

Max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普通股之50%。

董事認為自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已無法對  Max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行使重大影響

力，故已於該日起停止使用權益會計法計算其賬目。因此，Max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乃按於一九

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權益賬面值港幣5,999,000元列入綜合資產負債表，而在本公司之資產負債

表中，則按成本減撥備後之港幣5,879,000元列賬。於結算日後，本集團已全數出售其於  Max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之股本權益，並錄得虧損港幣3,991,000元。因此，本年度已就本集團於  Max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之投資減值作出進一步撥備港幣3,991,000元。

20. 投資證券  —  股本證券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證券：

　於香港上市 9,419 280 — —

　未於香港上市，扣除撥備後

　（附註19） 2,008 — 2,008 —

11,427 280 2,008 —

上市證券市值 9,419 269 — —

21. 發展中之待售物業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  56,160 24,160

　增加 — 32,000

　出售未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 (24,160) —

32,000 56,160

　減：減值撥備 (4,800) (4,800)

　減：未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 — (24,160)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27,200 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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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22.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原料 11,386 14,066

在製品 2,537 2,490

製成品 — 30

13,923 16,586

23. 合約工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合約工程客戶之

　欠款（附註24） 257 844

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結欠合約工程客戶之

　款項（附註25） (1,990) (3,930)

(1,733) (3,086)

所產生之合約成本加

　已確認溢利減截至結算日之

　已確認虧損 6,503 16,753

減：進度款 (8,236) (19,839)

(1,733) (3,086)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合約工程客戶所持有之保留款項約為港幣1,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

12,000元），其中已包括在流動資產項目下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項 28,685 32,349 — —

應收貸款 — 6,000 — —

雜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2,667 1,775 136 —

其他應收賬款 2,488 54 2,000 —

合約工程客戶之欠款（附註23） 257 844 — —

34,097 41,022 2,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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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2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貿易應收賬項按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10,576 14,557

30日以上 2,854 9,505

60日以上 8,339 6,470

90日以上 6,916 1,817

28,685 32,349

客戶之一般信貸期限為30日與60日之間。

2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項 6,801 13,098 — —

其他應付賬款 1,971 12,676 590 2,182

應計項目 2,227 3,098 — —

已收訂金　 — 30 — —

遞延收入　 — 181 — —

已收墊款　 52 652 — —

結欠合約工程客戶之

　款項（附註23） 1,990 3,930 — —

13,041 33,665 590 2,182

貿易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3,481 5,894

30日以上 3,174 3,929

60日以上 104 2,620

90日以上 42 655

6,801 1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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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26. 可換股票據

本集團及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換股票據 15,000 —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六日，本公司與一位獨立第三者簽訂一項有條件認購協議（「該協議」）。該協議完

成後，本公司已發行一份本金額為港幣15,000,000元之無抵押可贖回可換股票據（「票據」）。票據之條

款乃按公平磋商後釐定。根據該協議，票據之持有人（「票據持有人」）有權於票據發行日期起滿四個月

後，隨時將票據之本金額全部或部分轉換成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0.02元之新股份，轉換

價格為每股港幣0.15元（可予調整）。因轉換而發行之股份在各方面均與本公司所有其他現有普通股享

有同等權益。票據將於十一月到期，即票據發行日期起六個月。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票據之未償還本金額為港幣15,000,000元。倘票據持有人轉換全部未償還

本金額，則本公司將須進一步發行100,000,000股新普通股。

27. 股本

本集團及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2元之普通股股份

　（二零零一年：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2元之

　　普通股股份）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830,34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2元之普通股股份

 　（二零零一年：900,34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2元之

　　普通股股份） 36,607 1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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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27. 股本（續）

上述本公司股本之變動概述如下：

每股面值

港幣0.02元之

普通股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 900,340 18,007

　發行股份 930,000 18,600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1,830,340 36,607

年內，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錄得以下變動：

(a)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六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369 Holdings Limited 簽訂一項無條件配

售協議及一項有條件認購協議。於完成時，本公司以每股港幣0.05元之價格發行160,000,000股

新普通股。發行股份之溢價港幣4,800,000元已撥入股份溢價賬內。

(b) 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八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369 Holdings Limited 簽訂一項無條件

配售協議及一項有條件認購協議。於完成時，本公司以每股港幣0.06元之價格發行211,000,000

股新普通股。發行股份之溢價港幣8,440,000元已撥入股份溢價賬內。

(c)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369 Holdings Limited 簽訂一項無條件

配售協議及一項有條件認購協議。於完成時，本公司以每股港幣0.066元之價格發行254,000,000

股新普通股。發行股份之溢價港幣11,684,000元已撥入股份溢價賬內。

(d)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369 Holdings Limited 簽訂一項無條

件配售協議。於完成時，本公司以每股港幣0.08元之價格發行305,000,000股新普通股。發行股

份之溢價港幣18,300,000元已撥入股份溢價賬內。

除上述變動外，於結算日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已出現其他變動，有關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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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27. 股本（續）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所載之條款，董事會可酌情邀請

僱員（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董事）認購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根據該計劃，本公

司之股份認購價乃由董事會決定，並不得少於緊接批授購股權當日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之聯交所上

市股份之平均收市價80%或本公司之股份面值（以較高者為準）。根據可予授出之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

總數最高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10%（不包括根據該計劃發行之股份），而根據可授予任何

一名僱員之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總數最高不得超過該計劃項下之股份總數25%。

該計劃在上市規則有關購股權計劃之新規定生效前獲採納。本公司僅可在符合上市規則第17章之新規

定下，根據該計劃再行授出購股權。有關規定包括（其中包括）下列各項：

(i) 可於所有根據該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授出之購股權予以行使時發行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本

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該計劃批准日期已發行之有關類別股份之10%。在符合上市規則之規定下，

可於該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所有已授出惟未行使之購股權予以行使時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

本公司不時已發行之有關類別股份之30%；

(ii) 每名合資格參與者在任何12個月期間內根據購股權可獲發行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逾本公司不時已

發行股份1%。倘再行授出購股權將會超出此上限，則必須在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向關連人

士授出購股權須受更嚴格之規限；及

(iii)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其不得低於下列較高者： (a)本公司股份於作出購股權要約日期

在聯交所之收市價；及 (b)本公司股份在緊接作出購股權要約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之平均

收市價。

年內，概無任何購股權獲授出或行使。授予本公司卸任董事及辭職員工之購股權概未獲行使且已根據

該計劃所規定之條款因時間期滿而失效。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任何已授予合資格僱員且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尚未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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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28. 儲備

不可分派

股份溢價 之儲備 㶅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 — 1,264 (1,815) 89,987 89,436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 (46,989) (46,989)

以溢價發行股份 12,675 — — — 12,675

於收購聯營公司時所產生之

　商譽（附註17） — (29,400) — — (29,400)

商譽減值 — 29,400 — — 29,400

於收購資產時產生之負值商譽 — 1,000 — — 1,000

已確認收益淨額 — — 327 — 327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12,675 2,264 (1,488) 42,998 56,449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 (49,712) (49,712)

以溢價發行股份 43,224 — — — 43,224

出售附屬公司 — — 1,488 — 1,488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55,899 2,264 — (6,714) 51,449

本公司：

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 — 1,264 — 64,485 65,749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 (19,228) (19,228)

以溢價發行股份 12,675 — — — 12,675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12,675 1,264 — 45,257 59,196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 (44,926) (44,926)

以溢價發行股份 43,224 — — — 43,224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55,899 1,264 — 331 57,494

29. 結欠附屬公司之款項

該筆款項乃無抵押、免息，且無固定還款期。董事認為，該筆款項之任何部分於結算日起計未來十二

個月均毋須償還。

30. 結欠一間所投資公司之款項

該等款項乃無抵押、免息，而該筆款項已於結算日後全數償還。



二 零 零 二 年 年 報 56

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1. 遞延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 162

本年度撥回 — (162)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 —

32. 除稅前虧損與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出）／流入淨額對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經營虧損 (48,989) (42,769)

利息收入 (199) (1,902)

已付利息 82 15

商譽之攤銷 1,426 1,654

商譽之減值 — 29,400

發展成本之攤銷 33 1,821

所擁有固定資產之折舊 1,525 612

根據租購合約所持有固定資產之折舊 — 49

存貨減少 2,633 800

其他投資（增加）／減少 (9,037) 16,90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 6,762 1,511

一間關連公司之欠款項減少 — 2,787

結欠關連公司之款項（減少）／增加 (122) 122

結欠董事之款項（減少）／增加 (6,652) 4,32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增加 (17,251) 6,553

結欠未綜合計算賬目附屬公司之款項減少 (13,137) —

呆賬撥備 — 865

物業減值撥備 — 4,800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5,522 2,281

出售有形固定資產之虧損 79 —

持有證券投資之未變現收益  —  其他投資 (258) —

證券投資減值撥備  —  其他投資 4,147 551

未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減值撥備 16,043 —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20) (9,389)

結欠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款項減少 — (11,424)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57,413) 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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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3. 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本集團出售一間本集團自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起已無法對其行使實際控制

權之附屬公司，而該附屬公司自該日起已不再綜合計算賬目。

出售資產／（負債）淨額：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有形固定資產 — 2,908

存貨 — 1,75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291

銀行結餘 — 36

結欠控股公司款項 — (18,44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1,697)

應繳稅項 — (55)

銀行貸款 — (280)

㶅兌儲備 1,488 327

於未綜合計算賬目附屬公司之投資成本淨額 17,172 —

18,660 (15,160)

本公司放棄收回結欠控股公司之款項 — 18,441

18,660 3,281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5,522) (2,281)

13,138 1,000

以下列方式支付：

其他應收款項 — 865

應計開支減少 — 135

結欠一間附屬公司之款項減少 13,138 —

13,138 1,000

年內所出售之附屬公司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現金流量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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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4. 融資變動之分析

銀行貸款及

股份溢價 股本 可換股票據 租購合約責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 — 17,684 — —

按溢價發行股份 12,675 325 — —

租購合約之開始 — — — 48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 — — (87)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12,675 18,009 — 401

按溢價發行股份 43,224 18,600 — —

發行可換股票據 — — 15,000 —

新銀行貸款 — — — 3,50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 — — (549)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55,899 36,609 15,000 3,352

35.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須就於下列期間屆滿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

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2,758 3,371

兩年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866 4,974

4,624 8,345

36. 承擔

除上文附註35所述之經營租賃承擔外，本集團於結算日就電視劇節目版權之轉讓事宜擁有如下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7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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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37. 退休金計劃

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設立定額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強積金計劃」），為合資

格參與強積金計劃之僱員提供相關福利。有關供款乃按僱員基本薪金之某一百分比作出，於根據強積

金計劃之規定應予支付時在綜合收入報表內扣除。強積金計劃之資產為獨立管理之基金持有，與本集

團其他資產分開。本集團之強積金計劃僱主供款，於作出供款時全部歸僱員所有。

於本年度，本集團原有之定額供款退休金計劃轉為現有之強積金計劃。於結算日，因僱員退出退休金

計劃而被沒收之供款總額為港幣38,000元（二零零一年  —  港幣81,000元）。該等款項乃可於往後年

度用以扣減應付供款。

38. 計息銀行借款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透支

　—  有抵押 — 176 — —

　—  無抵押 3,711 — — —

銀行貸款，有抵押 3,352 — — —

銀行貸款總額 7,063 176 — —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銀行透支 3,711 176 — —

須於下列期限償還之銀行貸款：

　一年內 453 — — —

　第二年 469 — — —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515 — — —

　五年以上 915 — — —

3,352 — — —

7,063 176 — —

列為流動負債之部分 (4,164) (176) — —

非流動部分 2,89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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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計息銀行借款（續）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由本集團於香港之租賃土地及樓宇（賬面值約為港幣

5,959,000元）、附屬公司一名董事之定期存款及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39. 關連人士交易  —  本集團

年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多項交易，董事認為，該等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於本集團之日常業

務過程中進行，詳情如下：

關連人士名稱 關係 交易性質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Gason Electrical 兩名附屬公司 銷售 11,592 18,364

　Contracting Ltd. 　董事擁有

　（附註a） 　實益權益

Gold Arch 兩名附屬公司 支付管理費 643 800

　Engineering Ltd. 　董事擁有

　（附註b） 　實益權益

Maxview Enterprises 所投資公司 本集團於 4,016 4,016

　Ltd. 　六月三十日

　結欠之餘額

附註：

a. 該等交易乃按市價進行，或倘無市價可供參考，則按成本值加所得溢利之某個百分比計算。

b. 該等交易乃按交易各方協定之金額進行。

40. 主要非現金交易

本集團於上一年度簽訂若干租購合約，其中涉及之資產之資本總值於租賃期開始時為港幣48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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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幣計算）

41. 購入附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購之資產淨值

　投資證券 — 35,000

　發展中物業 — 32,000

　商譽 — 13,705

　開發成本 — 4,59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987)

　結欠董事之款項 — (2,327)

　已收按金 — (1,197)

— 80,789

支付方式：

　股份配發 — 13,000

　現金 — 3,000

　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64,789

— 80,789

42. 不再綜合計算一間附屬公司之賬目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再綜合計算之資產淨值：

　有形固定資產 181 —

　發展成本 4,447 —

　商譽 13,477 —

　存貨 30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63 —

　現金及銀行結餘 250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3,373) —

　應繳稅項 (29) —

　少數股東權益 897 —

16,043 —

支付方式：

　重新列入未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 16,043 —

　不再綜合計算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250 —

年內不再綜合計算賬目之附屬公司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現金流量並無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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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之聲稱無抵押債務包括結欠一間所投資公司之款項

約港幣4,000,000元，而該筆款項已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後償還。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授予附屬公司之一般銀行融資

　而給予銀行之擔保 3,500 12,359 — —

其他擔保 — 533 — —

其他貿易擔保 160 160 — —

3,660 13,052 — —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附屬公司所獲授由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向銀行提供擔保之銀行融資已動用

港幣3,352,000元（二零零一年：零）。

44. 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後，本集團有以下重大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一位獨立第三者簽訂一項協議，內容乃有關出售本公司於

Max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之股權及本公司最終全數清償結欠  Max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之

債務，代價為港幣2,008,000元。出售之交易導致本公司虧損港幣3,991,000元。出售所得之款項

已用於償還本公司結欠  Max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之部分款項。

(b)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及華輝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

簽訂一項有條件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透過配售代理以全數包銷方式，按每股港幣0.05

元配售 24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予六位以上之獨立投資者。協議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

240,000,000股新股份，佔本公司當時現有之已發行股本約13.11%。配售所籌得之款項約為港幣

11,300,000元，將主要用於減低本公司之短期債務、對中國文化及媒體業務進行投資及撥作一

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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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報方式。

46. 授權發表該等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批准及授權發表該等財務報表。




